关于开展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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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医保局、疾控局、总工会，中国疾控中心，各中央企业：
2026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病防治法》，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现就开展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守护职业健康 共建健康中国。
二、活动内容
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全国总工会将联合吉林省人民政府，在长春市举办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启动仪式，并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主题，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宣传周活动，营造氛围，凝聚力量。
（一）深入解读法律法规与政策部署。围绕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及配套法规标准、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开展宣传，系统梳理《职业病防治法》实施成效，通过法律法规宣讲、典型案例分析、专家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用人单位守法经营意识和劳动者依法维权能力，推动各项政策要求落地生根，让《职业病防治法》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二）推进职业健康知识“五进”活动。深入开展职业健康知识进机构、进企业、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活动，积极将《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健康科普宣传融入专业机构技术服务全过程；在工业园区设立职业健康服务点和防治成效宣传长廊，在企业车间张贴主题海报、播放科普视频与成效宣传片；通过向学生开展法律及相关知识宣教，培育职业健康早期意识；深入农民工群体集中的企业、工地等开展知识培训和宣讲，普及职业健康权益保障知识；面向社区居民普及职业健康常识，宣传职业病防治领域的民生保障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劳动者职业健康的良好氛围。
（三）聚焦重点领域与重点人群防控。一是针对矿山、冶金、化工、船舶制造、纺织、铅蓄电池制造、人造石英石加工、建筑等重点行业，宣传粉尘、噪声、化学毒物、高温等传统职业病危害的防控技术和措施，推广应用密闭化、自动化生产工艺，展示“一企一策”精准治理成果，传播典型经验做法。二是聚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传肌肉骨骼损伤、视力损伤、心理健康等常见健康问题的预防知识，解读平台企业职业健康责任，推动《职业病防治法》保障范围向新就业形态延伸，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我健康保护意识。
（四）推广科技赋能防控技术与经验。宣传职业健康领域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成效，展示覆盖“三级预防”全链条、综合适用、智能先进的技术装备，分享各地实践经验；推广新型防护装备、康复机器人等科研成果，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职业病防控精准度和效能。宣传“政产学研用”全链条贯通的协同机制，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控能力，以科技赋能助力职业病防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五）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宣传企业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建设要求，推广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职业健康达人”典型事例。引导企业严格落实职业健康培训、危害检测、健康检查等法定责任，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向主动防控转变，筑牢职业病防治工作基层基础。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用心组织落实。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本次宣传周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推进“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活动、落实“十五五”职业健康工作开局部署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科学谋划方案，制定差异化、个性化宣传策略，确保宣传活动有序开展、取得实效。有关中央企业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行业和单位特点开展宣传活动。
（二）创新形式，提升宣传实效。各地各单位要结合新媒体传播特点，创新宣传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户外广告、新媒体平台等多种载体，播放宣传视频、科普动画，张贴主题海报、宣传用语。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权威性和新媒体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可开设《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专题专栏，讲好职业病防治法治故事和民生故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格局，提升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宣传内容直达用人单位和广大劳动者。
（三）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各级相关行政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共享宣传资源，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加强与行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的沟通协作，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参与宣传，系统总结各领域、各主体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推动社会共治格局落地见效。
（四）及时总结，做好信息报送。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周活动期间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的总结，及时报送有关视频、图片和文字资料。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的宣传报道，集中展示《职业病防治法》实施成果和各地特色实践，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各地卫生健康委、中央企业总部负责汇总本辖区、本单位活动情况，并于2026年5月15日前将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3）及总结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
联系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 杨思雯、李陆达
电  话：010-62030955、62030966，62030954（传真）
邮  箱：zyjkszhc@nh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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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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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6年4月20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